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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114學年度第2學期 第1次主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5年 6月 9日（星期二）上午8時30分  

  貳、地點：2樓會議室

  叁、主席：洪校長嘉皇                                             紀錄：彭慧慈

肆、出席人員：張秘書智遠(請假)、洪主任英女(公差，龔組長榮志代理)、蔡主任明峰、楊主任雅

玲、蔡主任叔珮、王主任維駿、朱主任怡貞、羅主任崇綱、王主任品鑒、伍學創教

官栢賢

  伍、上次行政會議需各處室協助及執行事項：

協助事項 會辦單位 辦理情況

再次強調請各單位下班前務必確認辦公室、工

廠或所屬各場地等，電燈、電扇及冷氣等用電

設備務必關閉，以節約能源。

教務處 遵照辦理

學務處 遵照辦理

總務處 遵照辦理

實習處 遵照辦理

輔導室 遵照辦理

圖書館 遵照辦理

人事室
轉達處室同仁，遵照辦

理。

主計室 遵照辦理

輪機科 遵照辦理

食品科 遵照辦理

養殖科 遵照辦理

航管科 遵照辦理

家政科 遵照辦理

電子科 遵照辦理

1.今年專題製作比賽，恭喜輪機科及水產養殖
科都有得到很好的名次，學校對於專題製作、
科展等比賽有額外籌措經費支應，包含11月份
的技藝競賽也是，請各科要動起來。
2.實習處預計於6月中旬會再召開115學年技藝
競賽會議，要明確知道各科的訓練期程，請各
科如有訓練或其他任何問題，務必與實習處協
調。

實習處 遵照辦理

輪機科 遵照辦理

食品科 遵照辦理

養殖科 遵照辦理

航管科 遵照辦理

家政科 遵照辦理

電子科 遵照辦理

1.有關招生並非單一處室的業務，是全校都要
動起來，請各位教職同仁如有課餘時間，多投
入參與至鄰近國中做招生宣導。
2.最近學生上課狀況不佳，有些學生雖有到
校，但上課時間翹課，留在教室睡覺，請大家
協助轉達師長注意學生上課狀況。另有部分班
級同學午休時間使用睡墊睡覺，請於午休結束
後收起來，勿擺放教室後面。

教務處 遵照辦理

學務處

1.遵照辦理。

2.非午休期間教室地上

如有鋪設睡墊教官將會

收至校安中心。

總務處 遵照辦理

實習處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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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遵照辦理

圖書館 遵照辦理

輪機科 遵照辦理

食品科 遵照辦理

養殖科 遵照辦理

航管科 遵照辦理

家政科 遵照辦理

電子科 遵照辦理

陸、主席致詞：

一、明日(6/10日)是國中畢業典禮的高峰，感謝大家協助出席鄰近各國中的畢業典禮，東港地區

2間國中由本人出席。

二、雖然三年級已畢業，但一、二年級的巡堂還是請各位主任協助至學期末，持續注意學生的上

課狀況，特別是非在教室上課的室外課或實習課等課程。

三、重申廠商到校，務必請警衛聯絡到相關承辦人，確定廠商到校施作事項再放行入校，如無法

即時聯繫上承辦人，請其先在警衛室休息。請總務處轉達保全公司人員注意，確實執行門禁

管理，外賓入校要登記及聯絡相關人員。

柒、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秘書室

優質化執行情形，資本門尚有攪拌機等(家政科)未請購完成；經常門執行約57%，計畫總執行

率78%。

二、教務處

    (一)已辦理事項

1.5/13(三)-5/15(五)一、二年級第二次期中考

2.5/14(四)115學年完全免試入學放榜。

3.5/14(四)四技二專統測放榜。

4.5/15(五)提交安全教育計畫書。

5.5/15(五)三年級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勾選截止。

6.5/16(六)-17(日)國中教育會考。

7.各國中招生博覽會。

(二)預計辦理事項

1.115學年完免計畫書修正，6/10前上船修正計畫。

2. 6/10(三)10:00-13:00優質化研習與諮詢會議。

3. 6/12(五)115學年完全免試入學新生報到。

4. 6/16(二)學生自主學習聯合成果發表會(屏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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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23(二) 09:10-1200前導計畫成果分享會。

6. 6/23(二) 10:00-12:00 優質化AI研習。

7. 6/25-30期末考。

8. 7/1(三)全校備課日。

        (三)報告事項

1.敬請各處室依時程執行114學年第二學期各項計畫(包含計畫進行與請購)；另 115學

年計畫已陸續舉辦說明會及計畫撰寫，敬請大家提前規劃；近期國教署執行計畫的重

點包含：(1)產業新科技融入教學、(2)數位科技融入教學、(3)素養導向教學、(4)跨

域整合教學、(5)安全教育(交安、水域、防災、防墜)、(6)職場英文、(7)社會情緒學

習(SEL)、(8)綠色產業與永續發展及(9)專題製作等，敬請各單位參考運用。

2.為 115學年優質化計畫課程發展，教務處於6/10(二)上午辦理優質化研習與諮詢會議，

由子計畫一之各科主任參加，也歡迎各處室主任參加，了解未來優質化計畫發展重點。

3.6/12為第一次新生報到(含完免、實用技能學程、離島生)，公文已簽會各處室及各科；

各處室如有要給新生的資料，請備妥約200份 (含後續招生管道)給註冊組報到時統一

發放給新生；目前完免新生人數如下：輪40、食28、養14、管18、家18、電9。

4.6/16(二)屏東區的自主學習發表會由洪耀臨組長、阮詮瀠主任及林家偉老師帶領食二

乙、養二甲同學參加，相關交通、差旅、餐費皆由潮州高中支應。

5.7/1(三)為全校備課日，目前初步規劃上午為教務處優質化教案分享，下午輔導室研習，

詳細時間及內容將於簽准後公告。

三、學務處

 (一)已辦理事項

1.5/13(三)週會:期中大掃除

2.5/15(五)國中會考大掃除

3.5/20(三)週會：(1)校園法治教育講座 (2)菸害防治講座

4.5/27(三)第六次社團、社團成果展

5.6/1(一)三年級期末大掃除

6.6/2(二)畢業典禮

7.6/3(三)週會:環境教育-「淨零綠生活」

8.6/3(三)教師研習：愛滋宣導講習

(二)預計辦理

1.6/10(三)週會:輔導室講座

2.6/17(三)週會：防災宣導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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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7(三)教師研習：身體自主權與同意

4.6/18(四)召開導師遴選委員會。

5.6/24(三)週會:反毒宣導講座

6.6/24(三)召開學生事務委員會

7.6/30(二)休業式、期末大掃除

(三)報告事項

1.感謝各處室協助畢業典禮活動順利完成。

2.6/18(四)為各處室及老師送學生獎懲截止日。

3.6/30(二)本學期期末大掃除程序表，如附件一。

(四)性平業務宣導

1.疑似性平事件必須完成通報之外，是將爭議事件讓上級長官知悉，避免造成擴大傷害。

      請記下口訣：通報-保密-做紀錄。

2.通報原則：只要疑似，可能是八卦都算，不需要徵得疑似被害人及疑似加害人同意。

從校內第一人知悉起24小時內通報。逾時通報將面臨六千到三萬元罰款(兒少法)及

三萬以上十五萬以下罰款(性平法)。

3.避免洩密，只能與知悉的人討論，如性平委員。

惟性平事件和霸凌事件，調查權在委員會手上，嚴禁自行盤問調查，老師只要把所聽  

所聞紀錄下來，沒有調查權，不要涉及太多。

性騷擾的核心在「尊重」，著重於被害人的感受及所受影響，即使沒有性騷擾的意圖，

亦可能成立，避免以自認幽默炒熱氣氛，使用具「性意味」的措辭。

4.向學生宣導不違反性平及霸凌事件，且不可將霸凌或性平事件因好奇錄影用手機傳輸網

站或他人手機散布，告知其需承擔之法律責任，確實做好「不好奇、不起鬨、不拍照、

不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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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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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務處

(一)已辦理

1.「忠孝樓與行政大樓廁所整修工程」設計圖及預算書，國教署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審查，第二次審查結果-再修正，業於5月29日函文至本校，本校已於6月5日將修正後

上傳至校舍管理系統。

2.「校園污水及排水系統建置暨改善工程」案，已於6月1日會同屏東縣政府下水道科及

本案技術服務廠商辦理有關銜接既設公共下水道人孔現勘。

3.「船舶金工實習設備車床與銑床安全防護裝置」已於5月21日驗收合格，已付款。

4.「115學年度學生通學交通車租賃」已於115年5月14日決標，115年6月1日訂約。

(二)預計辦理

1.6月10日(三)13:10在第一綜合教室，辦理民防暨消防講習。

2.「分析化學實驗室用實驗桌與廢液櫃及其週邊設備汰換更新」財物採購案，為公告金

額以上，第一次招標於6月5日流標，並於同日第二次上網公告，開標日期訂於6月15日。

3.6月17日14:00在會議室召開115學年度代收代辦費費用會議。

(三)報告事項

1.有關各處室辦理活動需學生擔任工作人員並領有費用時，人數較多時，請務必提供書

面及電子檔之勞保加退保資料給庶務組。

2.請各處室、各管科，有關所轄之場域，若有「跌倒/滑倒」之虞情形，務必予以排除

或宣導。

3.提醒各單位進行招標採購時，請預留總務處作業時間，簽呈完成核章後，庶務組才會

進行標案細節文書處理，再由招標系統上標後，

  (1)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等標期：七日；

  (2)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等標期：十四日。 

     補充說明：公告金額150萬以上的採購，第一次招標如未達三家即流標。

     需再重新做第二次上標，故時間會再延長。

除等標期外，須考量作業時間、相關核章人員有無請假、等標期截止日有無適逢假日，

故請業務單位自需求簽核准後送至本組之次日起至少要預留40日以上(約 6 週以上)

的作業時間。

4.為順利完成本校年度財產盤點作業，請各財產保管人務必於6月底前完成初盤。

  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因暑假期間無須到校，請於6月15日至6月30日期間與財產管理

人約定盤點時間並完成盤點；其餘教職員請於7月至8月期間完成盤點作業。

五、實習處

(一)已辦理

1.輪機科、養殖科於4月29日到5月2日參加全國專題製作決賽。榮獲海事群創意組第

一名及水產群創意組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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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輪機科一年級學生於5/3~5/9辦理航海實習活動。

3.陽明海運於5月 7日到校宣傳並進行面試。

(二)預計辦理及報告事項

1.115年度協助漁業署漁船基本安全訓練，共二期每期有二日的訓練時間，上課時間為 6

月 20日到21日、6月27日到28日。

2.二年級升三年級的輪機科參加「輪機當值與救生艇筏操縱訓練」學科訓練於學校內辦

理，時間為7月13日到16日，術科訓練假高科大旗津校區舉行，時間為7月17日到

19日，共 7天。

4.輪機科參加全國科展決賽，參展時間為7月13日到19日。

5.技藝競賽已完成報名職群：家事類、工業類，海事職群因航運管理職種人數有變，將

於確認後完成報名。 

6.資訊組提醒，依資通安全管理法規定，尚有未完成每年3小時資安研習的同仁，將統

整名單請同仁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e等公務園+學習平台」、「台北e大 

https://elearning.taipei/mpage/」、「教育部磨課師平臺」相關平台完成線上課程。

7.就業組辦理115度第5梯即測即評及發證技術技能檢定機械加工共 48人報名，於6月

23-24日舉行。

六、輔導室

(一)5月份已辦理事項

1.執行特教相關專業團隊服務（語言治療/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課程。

2.進行資源班學生學習扶助計畫課程（體適能與生活休閒/手工藝製作）。

3.5/5(二)召開高三轉銜評估會議。

4.5/6(三)召開114-2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會議。

5.5/12(二)高三身障生（有手冊）職場體驗活動

6.五月中旬鄰近國中宣導完成。

7.中途離校生電話追蹤。

8.05/13(三)三年級學習歷程檔案研習。

9.5/18-19普特融合教育系列活動。

10.5/27(三)身障生志願選填。

11.5/27(三)優質化課程執行。

(二)6月份待辦理事項

1.6/10(三)週會人際溝通講座學生場。

2.6/10(三)輔特融合教育-生涯踏查東港鎮。

3.6/11(四)高三升學模擬面試。

4.06/08(一)～06/18(四)辦理114-2期末檢討暨 115-1期初擬定IEP會議

5.整理115學年度身障生適性輔導安置名單，處理相關新生報到事宜。

(三)報告事項

1.五月中旬國中入班宣導活動已完成，後續待討論 115學年度入班招生方向與策略。本

次參與活動獎勵已專案上簽。

2. 7/1備課日講座請全校教職員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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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圖書館

(一)報告事項

1.本學期借閱書籍目前進行催還作業至6/12，整書後於6/25開放暑假借書。

(二)家長會

1.預定 115年 6月 26日(星期五)晚上18:30召開本學期期末家長委員會議，邀請各處室

主任出席參加。 

八、人事室

(一)報告事項

1.115學年暑假輪休

(1)本校暑假期間實施彈性上班，115年 7月暑假期間，行政人員之彈性上班日期為7

月8日(星期三)至 7月31日(星期四)【8月份嗣 115學年教師兼任行政職務人員確

定後再行公佈】，實際上班日數計18天，依本校行政人員寒暑假彈性上班叮嚀事

項實施原則(三)，計算後應核給 43小時。請各處室主管於6月22日(星期一)前再

將「寒暑假以外期間中午時段之延長服勤時間加班紀錄表」送至人事室登錄時數。

暑假(7月)彈班時間各處室輪值表請於6月26日(星期五)前交至人事室

(2)至其餘使用原則及人力控留部分，請再參本校「寒暑假彈性上班叮嚀事項」。

九、主計室

(一)已辦理事項

1.完成「115年度其他獎金預估決算數調查表」並於5月11日回傳國教署。

2.完成「116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並於5月13日回傳國教署。

3.完成「115及 116年度教官用人費用預算數調查表」並於5月27日回傳國教署。

4.完成 115年 5月份會計月報並於5月28日上傳校務基金艾富系統與回傳國教署

5.完成「114年待遇支給資料調查表」並於5月29日提供本校人事室彙總。

(二)報告事項

國教署於4月份分3梯次辦理115年度主計人員業務研討會，本室節錄國教署各組科室

宣導事項如下：

1.國教署補助及委辦計畫事項：

(1)本署準用「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惟相關附

表酌予修正，申請本署經費，有關經費申請表、經費請撥單、收支結算表及計畫

經費調整對照表等書表，請承辦同仁至國教署網站＼法令規章＼「教育部補

（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下載使用。

(2)各校所提計畫經費之編列，請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編列基準表」規

定辦理。

(3)計畫經費之變更，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a.涉及一級用途別（人事費、業務費及設備及投資）互相流用、指定經費項目變

更、補（捐）助比率變更丶補（捐）助或委辦金額之變更，應報本署同意後辨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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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行政管理費除經本署同意者外，不得流入。

c.資本門經費不得流用至經常門。

d.因依法令規定調增相關費用致不敷使用之人事費流入，免受第一款限制，得由

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e.人事費未依學經歷（職級）或期程聘用人員致剩餘款不得流用。

f.除前5款及原計畫已有規定者，各項變更得循執行單位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4)計畫經費之結餘款，未執行項目（含未依學經歷（職級）或期程聘用人員）之經

費，應全數或按原補（捐）助比率繳回。另未執行項目應由業務面有無未辦理事

項判定，執行單位應本權責於收支結算表中揭露其未執行事項，並估算相關結餘

款繳回。例如：原計畫書規劃辦理10 場說明會，因參加人數不足縮減為 2場，

執行單位應本權責計算因故未辦理之 8 場說明會相關經費，依本要點全數或按

補（捐）助比率辦理繳回。

(5)計畫之結報，至遲應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後 2個月內或依指定期限辦理。

2.廉政宣導與採購事項：

(1)各類經費之使用：請依「專款專用」、「專款法用」之原則，依據政府採購法暨

相關法令辦理，以免違法涉訟，或遭行政處分。

(2)採購案件辦理驗收時，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71條規定指派採購人員（包含採購單

位及需求單位辦理該採購案之最基層承辦人員）以外之同仁擔任主驗人員；驗收

時應確實核對採購品項及數量是否與契約內容相符，並依規定覈實辦理核銷作業。

(3)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或相類活動）採購時，隨行教職員工食宿、

交通等費用應由學校或本署相關經費覈實支應，不得納為契約免支付項目，避免

廠商將成本轉嫁學生，影響學生權益並造成家長不良觀感。

校長裁示：

一、總務處

1.有關採購法的部分，請各單位務必遵守相關規定，尤其是150萬元以上公開招標案有

其時程要遵循，還有行政流程等程序，請預留時間提早規劃。

2.早上批公文時看到一件購案，請購、核銷程序有問題，請各單位注意，務必先請購核

准再行採購後核銷。

捌、提案討論：

案由一：訂定「國立東港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客運回饋金使用管理要點」，提請討論。(學務處)

(P.11)

說明：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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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115學年上課打掃時間異動，提請討論，如會議通過將納入期末校務會議審議。(學務

處)(P.12)

說明：打掃時間由目前第六節下課(15：00~15：20)，更改為中午打掃時間(12：20~12：40)，

學生於中午時間打掃如有打掃不乾淨需再做加強時，可於第六、七節下課時間立即做清

潔改善。

      第一節上課時間為原本08：10，放學時間仍為原本16：10不變。

決議：經討論後，決議打掃時間調整為中午12:25~12:45，本案提期末校務會議審議。

案由三：本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各單位涉案業務權責歸屬分工作業事項擬修正部分要點內容，

提請討論。(人事室)(P.13-17)

說明：

一、因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以下簡稱解聘辦法)於115年1月12

日修正，本校114年8月19日行政會議訂定審議通過之分工事項部分規定已與修正後解聘

辦法有所出入，爰提出分工作業事項擬修正部分要點內容，提請討論。

二、檢附本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各單位涉案業務權責歸屬分工作業事項修正草案暨對照表各

乙份。

決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上午 9時 4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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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港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客運回饋金使用管理要點
115.06.09主管會議訂定

第一點
為妥善運用本校與客運公司契約所提供之回饋金，增進學生權益並促進校務
發展，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點
本要點所稱回饋金，係指本校與客運公司依契約約定所提供之各項回饋款項。

第三點
以學生權益為優先，並兼顧學校整體校務發展需要。

第四點
本回饋金得支用於下列事項：
一、學生參與各類活動及競賽之相關經費。
二、學生獎助學金或獎勵金。
三、辦理學生事務或活動之行政支援相關費用。
四、補助弱勢學生或急難救助支出。
五、有助於學生權益或學校校務發展之相關支出。

第五點
本要點經主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案由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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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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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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